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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2001 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交通違例事項交通違例事項交通違例事項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2001 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以電子方式繳付定額罰款以電子方式繳付定額罰款以電子方式繳付定額罰款以電子方式繳付定額罰款

引言

根據《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 (第 237 章 )第
25 條、《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40 章 )第 11 條及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28(1)(c)條的規定，運輸局局
長獲賦權訂立和修訂規例，指明收取定額罰款的人及繳付定

額罰款的地點和方式。

2 . 運輸局局長已行使這項權力，訂立《 2001 年定額罰
款 (交通違例事項 )(修訂 )規例》和《 2001 年定額罰款 (刑事訴
訟 ) (修訂 )規例》。這兩項規例現載於附件 A。

背景和論據

3 . 每年政府根據《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和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約有
150 萬份。市民可用郵寄方式，或親身前往庫務署分署、裁
判法院或民政事務處的櫃檯繳交定額罰款。目前定額罰款不

能以電子付款方式繳交。

4 . 市民可選擇以電子付款方式 (包括利用自動櫃員機、
“繳費聆”服務或互聯網 )繳付多種政府收費，如稅款、差
餉、地租、水費、償還學生貸款等。由於以電子付款方式繳

交這些政府收費的效果理想，而每年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數量亦很龐大，政府認為在繳交定額罰款方面可讓市民選擇

電子付款，是適當的做法。這樣既可為市民提供更多更方便

的付款途徑，同時也可減少對人手操作服務櫃檯的需求，從

而節省成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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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政府訂下政策推廣使用資訊科技。隨 政府在二零

零零年推行“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市民正逐漸習慣在網

上處理與政府之間的各項事務。二零零一年五月，政府公布

“數碼 21 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就此，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宣布推行一項全面的電子政府策略，並訂下目標，在二零零

三年年底前，為 90%適合電子化的公共服務提供電子服務選
擇。為定額罰款通知書提供電子付款方式的選擇，既可配合

電子政府策略，亦有助達到電子政府的整體目標。此外，香

港郵政將會推行“郵繳通”服務，供市民繳付政府帳單。

“郵繳通”可取代現時各庫務署分署和某幾區民政事務處所

提供的櫃檯收款服務。我們認為擴大“郵繳通”的服務，供

市民繳付定額罰款，也是適當的做法。

6 . 鑑於定額罰款通知書的付款方式是由法例規定的，

要引進電子方式和讓市民通過香港郵政的“郵繳通”服務繳

付定額罰款，必須修訂《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規例》和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規例》。

修訂規例

7 . 修訂上述兩項規例，旨在提供電子方式和引進香港

郵政的“郵繳通”服務，方便市民繳付定額罰款。修訂規例

詳細說明以電子方式和通過香港郵政的“郵繳通”服務繳付

定額罰款的方法，以及其運作模式。

與基本法的關係

8. 律 政 司 認 為 ， 上 述 規 例 沒 有 牴 觸 《 基 本 法 》 的 條

文。

對人權的影響

9 . 律政司認為，上述規例對人權並無影響。

約束力

10. 上述修訂不會影響《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
(第 237 章 )和《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40 章 )現有的
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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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1. 改善後端電腦系統所需的非經常開支為 66 萬元，這
筆款項會經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 電腦化計劃分目
A007GX —  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 (整筆撥款 )項下撥取。至於
所需的經常開支和人手，則會從現有資源中調撥。我們預計

電子付款方式在推行初期的使用率為 8%。因此，在收取定額
罰款的工作方面，估計每年可節省約 28 萬元。日後越來越多
市民使用電子方式付款，相信可節省的款額會日漸增加。

對經濟的影響

12. 建議的法例修訂，是讓市民可選擇以電子方式繳付

定額罰款，使他們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使用既方便又簡易的方

式付款。繳付定額罰款節省時間，亦減省社會成本。

立法程序時間表

13. 修訂規例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公眾諮詢

14. 當局已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徵詢立法會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對電子政府政策的意見。委員會知悉

當局的目標，是為更多公共服務提供電子服務選擇，藉以達

到電子政府的整體目標。

宣傳安排

15. 修訂規例將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六日刊登憲報。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一年七月五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㆒㆒㆒㆒頁）頁）頁）頁）

《《《《2001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交通違例事項）（交通違例事項）（交通違例事項）（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根據《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第 237章）
第 25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1年 11月 1日起實施。

2. 定額罰款的繳付定額罰款的繳付定額罰款的繳付定額罰款的繳付

《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規例》（第 237章，附屬法例）第 3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　―

(i) 廢除(a)段而代以　―

“(a) 以郵遞方式寄往香港告士打道郵政局信箱
28000號（註明庫務署為收件㆟）；”；

(ii) 在(b)段㆗　―

(A) 廢除第(i)節而代以　―

“(i) 任何郵政局（郵政局信箱及流動郵政

局除外）；或”；

(B) 在第(ii)節㆗，廢除“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㆓㆓㆓㆓頁）頁）頁）頁）

(C) 廢除第(iii)節；

(iii) 加入　―

“(c) 透過任何銀行自動櫃員機；

(d) 透過電話使用㆒般稱為繳費聆的服務；或

(e) 透過互聯網。”；

(b) 在第(2)款㆗　―

(i) 廢除“(1)”而代以“(1)(a)或(b)”；

(ii) 在“項”之後加入“按照通知書內列明的繳款辦法”；

(c) 在第(6)款㆗，在“繳”之前加入“按照第(1)(b)款”。

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附表現予修訂　―

(a) 廢除表格 1及 2而代以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㆔㆔㆔㆔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㆕㆕㆕㆕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頁）頁）頁）頁）

違例事項㆒覽表違例事項㆒覽表違例事項㆒覽表違例事項㆒覽表

該汽車――

（違例事項編號）：

(01) 停泊方式對道路造成不必要的障礙，或對其他使用該道路的㆟造

成不必要的危險（條例第 4條）。
(02) 在斑馬線的範圍內停車（條例第 5條）。
(03) 在斑馬線控制區停車（條例第 6條）。
(04) 在非泊車處停泊（條例第 7(1)條）。
(05) 在行㆟路、行㆟道、㆗央分道帶、路旁、路肩或交通島㆖停泊（條

例第 7(2)(a)條）。
(06) 停泊方式對進出毗連車路的處所的車輛造成阻礙（條例第 7(2)(b)

條）。

(07) 停泊方式對由車路至消防龍頭的通道造成阻礙（條例第 7(2)(c)
條）。

(08) 在違反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的情況㆘在泊車處停泊（條例第 8(1)
條）。

(09) 停泊時不必要㆞佔用超過 1 個泊車位，或不必要㆞跨越該泊車位
的任何劃分界線（條例第 8(2)條）。

(10) 停泊在被運輸署署長㆗止或取消的泊車處（條例第 8(4)條）。
(11) 停泊在被警務處處長㆗止使用的泊車處（條例第 8(5)條）。
(12) 在違反交通標誌的情況㆘在臨時泊車處停泊（條例第 8(6)條）。
(13) 在違反“不准停泊車輛”的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的情況㆘停泊

（條例第 9條）。
(14) 停泊在設有硬幣停車收費錶的泊車位，但沒有在泊車後盡快將適

當硬幣投入收費錶內（條例第 10(1)(a)(i)條）。
(15) 停泊在設有儲值卡停車收費錶的泊車位，但沒有在泊車後盡快使

用泊車儲值卡或（如適用的話）認可卡繳付泊車費（條例第

10(1)(a)(ii)條）。
(16) 停泊在憑票泊車車位，但沒有在泊車後盡快將泊車票放在擋風玻

璃內向外展示，使該泊車票得以顯示已獲繳付的泊車費、有關的

泊車位、繳款日期和已繳費的有效時限（條例第 10(1)(b)(i)條）。
(17) 停泊在憑票泊車車位，但停泊時間已超逾車內展示的泊車票註明

已繳費用的時限，或車內展示的泊車票並沒有註明使用該車位或

在該日使用該車位所需費用已獲繳付（條例第 10(1)(b)(ii)條）。
(18) 停泊在設有硬幣停車收費錶的泊車位時佔用超過 1 個泊車位，但

沒有將適當硬幣投入每個泊車位的收費錶內（條例第 10(4)條）。
(19) 停泊在設有儲值卡停車收費錶的泊車位時佔用超過 1 個泊車位，

但沒有把泊車儲值卡或（如適用的話）認可卡插進每個泊車位的

收費錶內（條例第 10(4)條）。
(20) 停泊在憑票泊車車位時佔用超過 1 個車位，但沒有把適當數目的

泊車票展示出來（條例第 10(4)條）。
(21) 停泊在設有停車收費錶的泊車位，但該收費錶沒有顯示泊車費用

已獲繳付（條例第 11(1)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頁）頁）頁）頁）

(b) 在表格 7㆗，廢除“19”。

運輸局局長

2001年 7月 4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規例》（第 237章，附屬
法例）（“該規例”）第 3條以使定額罰款可按㆘列方式繳付　―

(a) 親自前往任何郵政局（取代庫務署㆗區收支辦事處、若干庫務署

分署及位於新界的民政事務處）繳付；及

(b) 透過銀行自動櫃員機、繳費聆及互聯網繳付。

2. 本規例亦對該規例的附表作出相應修訂。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㆒十㆒十㆒十㆒頁）頁）頁）頁）

《《《《2001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年定額罰款（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訴訟）（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根據《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章）
第 11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1年 11月 1日起實施。

2. 定額罰款的繳付定額罰款的繳付定額罰款的繳付定額罰款的繳付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章，附屬法例）第 3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　―

(i) 廢除(a)段而代以　―

“(a) 以郵遞方式寄往香港告士打道郵政局信箱
28000號（註明庫務署為收件㆟）；”；

(ii) 在(b)段㆗　―

(A) 廢除第(i)節而代以　―

“(i) 任何郵政局（郵政局信箱及流動郵政

局除外）；或”；

(B) 在第(ii)節㆗，廢除“或”；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㆓十㆓十㆓十㆓頁）頁）頁）頁）

(C) 廢除第(iii)節；

(iii) 加入　―

“(c) 透過任何銀行自動櫃員機；

(d) 透過電話使用㆒般稱為繳費聆的服務；或

(e) 透過互聯網。”；

(b) 在第(2)款㆗　―

(i) 廢除“(1)”而代以“(1)(a)或(b)”；

(ii) 在“項”之後加入“按照通知書內列明的繳款辦法”；

(c) 在第(5)款㆗，在“繳”之前加入“按照第(1)(b)款”。

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附表現予修訂　―

(a) 廢除表格 1及 2而代以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㆔十㆔十㆔十㆔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㆕十㆕十㆕十㆕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六十六十六十六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七十七十七十七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八十八十八十八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十九十九十九十九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㆓十㆓十㆓十㆓十頁）頁）頁）頁）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共㆓十㆒頁）

（第（第（第（第㆓十㆒㆓十㆒㆓十㆒㆓十㆒頁）頁）頁）頁）

(b) 在表格 4㆗，廢除“19”。

運輸局局長

2001年 7月 4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章，附屬法例）
（“該規例”）第 3條以使定額罰款可按㆘列方式繳付　―

(a) 親自前往任何郵政局（取代庫務署㆗區收支辦事處、若干庫務署

分署及位於新界的民政事務處）繳付；及

(b) 透過銀行自動櫃員機、繳費聆及互聯網繳付。

2. 本規例亦對該規例的附表作出相應修訂。


